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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二四五號解釋（78.7.28.）

【解釋文】

受刑人或其他有異議權人對於檢察官不准易科罰金執行之指揮認

為不當，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八十四條向諭知科刑裁判之法院聲明異

議，法院認為有理由而為撤銷之裁定者，除依裁定意旨得由檢察官重行

為適當之斟酌外，如有必要法院自非不得於裁定內同時諭知准予易科罰

金，此與本院院解字第二九三九號及院字第一三八七號解釋所釋情形

不同。

【解釋理由書】

刑法第四十一條易科罰金之換刑處分應否准許，依刑事訴訟法第

四百五十七條之規定，固由檢察官指揮之，而屬於檢察官之職權。惟檢

察官指揮執行如有不當，為保障受刑人之利益，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八十

四條、第四百八十六條分別規定：「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

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法院

應就異議之聲明裁定之」。法律既規定此項異議歸由法院裁定，又未限

制法院之裁定內容，則受刑人或其他有異議權人對於檢察官不准易科

罰金執行之指揮聲明異議，經法院認為異議有理由而為撤銷檢察官指

揮之裁定者，除依裁定意旨，得由檢察官重行為適當之斟酌外，如有必

要法院自非不得於裁定內同時諭知准予易科罰金，以達救濟目的。此與

同法第四百一十六條，關於法院得撤銷或變更檢察官處分之規定，具有

同一之法律上理由。

至本院院解字第二九三九號解釋所謂：「此項易科罰金，如推事於

宣示判決後，逕命被告繳納並黏貼司法印紙，自難認為合法之執行，至

判決書僅於理由內說明被告應為易科罰金，檢察官執行時，自不受其拘

束」，旨在釋示判決之執行為檢察官之職權，執行是否顯有困難，由檢

察官就執行時之事實斟酌之。又本院院字第一三八七號解釋「刑法第四

十一條之易科罰金，法院祇須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二款於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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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主文中諭知其折算標準，無庸就執行有無困難預為認定」，亦係釋示

得否易科罰金，應就執行時之事實斟酌之。此與執行異議程序，法院為

撤銷檢察官指揮之裁定，得同時准予易科罰金之情形不同。

釋字第二四六號解釋（78.9.29.）

【解釋文】

公務人員之退休及養老，依法固有請領退休金及保險養老給付之

權利，惟其給付標準如何，乃屬立法政策事項，仍應由法律或由法律授

權之命令定之。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八條第二項就同條第一項所稱「其

他現金給與」之退休金應發給數額，授權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公

務人員保險法第二十四條授權訂定之同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第一項規

定「本法第八條及第十四條所稱被保險人每月俸給或當月俸給，暫以全

國公教人員待遇標準支給月俸額為準」，而中華民國七十年六月十二日

行政院訂頒之全國軍公教人員待遇支給辦法第七條則對工作津貼及軍

職幹部服勤加給、主官獎助金，不列入退休（役）保險俸額內計算，以

及對於不服勤人員不予支給加以規定，乃係斟酌國家財力、人員服勤與

否或保險費繳納情形等而為者，尚未逾越立法或立法授權之裁量範圍，

與憲法並無牴觸。至行政院台五十九人政肆字第一七八九七號函載「因

案停職人員在停職期間，既未正式服勤，關於停職半薪及復職補薪，均

不包括工作補助費計支」，則係兼顧有服勤工作始應支給補助費之特性

所為之說明，與憲法亦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國家基於憲法第八十三條規定之意旨，制定法律，建立公務人員

退休及養老制度。公務人員依法固有請領退休金及保險養老給付之權

利，惟其給付標準如何，乃屬立法政策事項，仍應由法律或由法律授

權之命令定之。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八條第二項就同條第一項所稱「其

他現金給與」之退休金應發給數額，授權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公

務人員保險法第二十四條授權訂定之同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第一項規

釋字第二四六號解釋




